
免 责 条 款 

我 们 努 力 提 供 准 确 的 条 约 信 息 并 定 期 核 查 、 更 新 , 

万 7 的 条 约 信 恩 与 条 约 正 式 文 本 完 但 仍 难 以 保 证 数 排 库 

全 一 致 。 对 于 使 用 本 数 据 库 信 息 可 能 导 致 的 损 失 或 法 

律 纠 纷 , 我 们 不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。 感 谢 您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。 
E e E e 一 一 一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瑰 士 联 邦 委 员 
会 关 于 促 进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货 华 跋 

序 誓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瑞 士 联 邦 委 员 会 , 

为 了 两 国 的 相 互 利 益 感 意 加 强 经 诙 合 作 , 

希 望 为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创 造 和 

维 持 有 利 条 件 , 

为 了 繁 莲 两 国 经 济 , 认 识 到 促 进 和 保 护 外 国 投 资 的 必 要 性 , 

达 成 协 议 如 下 : 

第 一 条 定 义 

本 协 足 内 : 

、“ 投 资 “ 一 词 应 包 括 吊 种 财 产 , 特 别 是 : 

( 一 ) 势 产 和 不 势 丘 , 以 及 其 他 吊 种 物 权 , 如 使 用 权 、 抵 押 

权 、 留 置 权 、 质 押 权 和 用 益 权 ; 

( 二 ) 公 司 股 票 , 股 份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参 股 ; 



t 三 ) 金 钱 请 求 权 或 其 他 具 有 经 济 价 值 的 行 为 请 求 权 ; 

t 四 ) 知 识 产 权 , 工 业 产 权 ( 如 专 利 、 实 用 新 型 、 工 业 设 计 

或 模 型 、 贸 易 或 服 务 同 标 、 商 号 、 原 产 地 标 志 ), 专 有 技 术 和 

商 誉 : 
( 五 ) 依 照 公 用 法 律 给 予 的 商 业 特 讯 , 包 括 依 法 由 法 律 合 同 

或 者 行 政 机 关 决 足 授 了 的 勘 探 、 提 炼 或 开 发 目 然 资 源 或 其 他 权 利 

的 特 评 。 
二 、 对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, 投 贤 者 “ 一 词 系 指 : 

( 一 ) 根 据 该 缔 约 方 法 律 骺 认 为 具 有 其 国 籍 的 自 然 人 : 
( 二 ) 依 照 该 缔 约 方 法 律 设 立 或 以 其 他 适 当 的 方 式 组 建 、 世 

在 其 领 土 内 有 住 所 和 实 际 经 营 活 动 的 法 律 实 体 , 包 括 公 司 、 社 

引 、 商 业 团 体 和 其 他 组 织 : 

t 三 ) 根 据 第 三 国 法 律 设 立 、 但 为 本 条 第 二 歌 第 一 项 所 跋 义 

的 目 然 人 或 树 一 项 所 足 义 的 法 律 实 体 有 效 控 制 的 法 律 实 体 。 

“ 收 葛 “ 一 词 系 指 由 投 资 所 丘 : 的 款 项 , 特 别 是 包 括 利 
涓 、 利 息 、 资 本 利 得 、 股 恩 、 提 成 费 。 

四 、 领 土 “ 一 词 系 指 缔 约 方 的 颉 土 , 包 括 领 土 、 内 水 、 颉 

海 ( 如 有 ) 及 其 上 的 领 空 , 以 及 缔 约 方 根 据 国 内 法 和 国 际 法 行 使 

资 源 。 

主 权 权 利 或 管 辖 权 的 领 润 以 外 的 海 域 , 包 括 海 床 、 庞 土 及 其 目 然 

第 二 条 “ 适 用 汀 匣 

本 协 跋 应 适 用 于 在 其 生 效 之 前 或 之 后 缔 约 一 方 投 贤 者 依 法 在 

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。 但 是 , 本 协 足 不 适 用 于 在 本 协 足 生 效 

之 前 已 发 生 的 事 件 所 引 发 的 请 求 或 者 争 议 。 

第 三 条 “ 促 进 及 许 史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应 在 其 领 土 内 尽 可 能 促 进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贾 者 的 

投 资 , 并 依 据 其 法 律 法 规 让 可 该 投 贾 。 



、 对 于 应 当 接 受 的 在 当 

零 要 的 批 准 。 

第 四 条 保 护 及 待 遇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扯 资 和 收 益 在 
此 孕 又 犬 正 和 犬 干 的 行 通 , : 打 孜 方 元 全 的 俐 护 叶 女 全 。 

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对 该 投 资 的 管 理 、 维 持 、 使 用 、 

置 木 取 不 合 理 或 歧 祉 性 的 推 施 。 

、 缔 约 一 方 在 其 领 土 内 给 了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或 收 

益 的 待 遇 不 应 低 于 : 东 给 予 本 匡 

佩 遇 ) 或 者 其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

录 彼 遇 ), 并 从 优 适 用 。 
二 、 缔 约 一 方 在 : 

持 、 使 斧 、 辜 有 或 处 置 其 投 质 的 彼 遇 不 应 低 于 其 给 于 本 

状 彼 遇 ( 国 民 彼 遇 ) 或 者 其 给 于 任 何 第 三 国 投 质 者 的 彼 遇 ( 最 惠 

录 彼 遇 ), 并 从 优 适 用 

左 、 如 果 缔 约 一 玟 吴 据 建 立 训 目 由 

市 场 的 协 议 或 者 根 据 避 免 双 征 税 协 议 给 了 任 何 第 三 

投 资 者 的 投 资 或 收 益 的 待 遇 ( 国 民 

投 资 者 的 投 资 或 收 益 的 待 遇 ( 最 惠 

E 

领 土 内 的 投 资 , 缔 约 一 方 应 依 据 法 

律 法 规 提 供 t 所 有 与 该 投 资 相 关 的 必 要 许 史 和 批 准 , 包 括 对 实 施 技 

术 或 行 政 援 助 的 评 可 协 议 和 合 同 的 评 可 , 以 及 投 资 者 选 择 职 员 所 

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应 始 
纺 幼 一 水 

享 有 、 打 大 或 处 

: 领 土 内 给 了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管 理 、 维 

习 投 质 者 

贸 易 区 、 关 税 同 盟 或 者 共 同 

以 特 别 优 

惠 , 该 缔约 方 汪 有 义 务 将 上 述 优 惠 给 于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。 

第 五 条 “ 转 移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应 允 许 在 其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资 的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

者 转 移 与 该 投 质 相 关 的 款 项 , 特 别 是 : 

( 一 ) 收 葛 ; 

( 二 ) 对 因 投 资 发 生 的 责 款 或 其 他 合 同 义 务 的 履 行 而 进 行 的 

亮 付 s 

t 三 ) 用 于 支 付 投 资 管 理 费 用 的 款 项 ; 



t 四 ) 源 目 本 协 定 第 一 条 第 一 款 第 ( 三 )、( 四 )、( 五 ) 项 列 

林 的 权 利 的 提 成 费 和 其 他 支 付 ; 

t 五 ) 与 投 资 有 关 的 对 外 籍 职 员 的 工 质 和 其 他 报 酚 : 

( 六 ) 维 指 或 增 加 投 质 所 需 要 的 初 始 贤 本 和 追 加 质 本 ; 

t 七 ) 部 分 或 全 部 的 投 资 出 售 或 清 算 收 人 , 包 括 叮 能 的 投 资 

人 便 。 

、 上 述 转 移 应 以 可 目 由 克 换 的 货 币 按 照 转 移 当 日 接 受 投 资 

的 一 方 通 行 的 市 场 汇 率 不 迟 延 地 进 行 。 吞 市 场 汇 率 不 廿 在 , 则 应 

征 合 支 付 时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特 别 提 款 权 同 有 关 货 币 汇 率 折 算 得 

出 的 芸 叉 汇 率 。 

第 六 条 “ 征 收 及 补 偿 

一 、 除 非 是 为 了 公 共 利 益 、 在 非 歧 视 的 基 础 上 并 给 了 补 偿 , 
缉 约 一 方 不 得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质 者 的 投 资 直 接 或 间 接 札 取 征 收 、 

习 有 化 或 其 他 任 何 有 相 同 实 质 或 相 同 效 果 的 措 施 。 该 补 偿 应 哉 于 

采 取 征 收 或 即 将 札 取 的 征 收 为 公 众 所 知 的 前 一 刻 被 征 收 投 资 的 市 

在 价 值 , 以 在 先 者 为 准 。 补 偿 应 当 包 括 以 正 帝 商 业 利 牵 计 算 的 从 

征 收 发 生 日 起 到 支 付 日 之 间 的 利 息 , 应 以 叮 目 由 兑 换 的 货 币 不 迟 

延 地 支 付 , 并 应 叮 目 由 转 移 。 受 影 吴 的 投 贤 者 应 有 权 根 据 征 收 方 

的 法 律 要 求 该 缔 约 方 的 司 法 机 构 或 其 他 独 训 机 构 根 据 本 款 规 定 的 

原 则 迅 速 审 查 该 案 件 和 其 投 资 的 价 值 。 

二 、 如 果 缔 约 一 方 征 收 了 在 其 领 土 的 任 一 地 区 依 据 其 有 效 法 

律 设 立 或 组 建 的 公 司 财 产 , 而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该 公 司 中 拥 有 

股 份 , 则 该 缔 约 一 方 应 在 必 要 的 限 度 内 依 法 保 证 对 该 投 质 者 适 厌 

本 条 第 一 歌 所 规 足 的 补 偿 。 

第 七 条 “ 损 害 补 偿 

缉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如 果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领 土 内 因 战 争 或 

其 他 武 装 冲 突 、 革 命 、 全 国 紧 急 状 态 、 叛 乱 、 内 乱 或 者 任 何 其 他 



缉 约 一 

类 似 事 件 遮 受 损 失 , 该 投 贤 者 应 享 受 符 合 本 协 议 第 四 条 规 足 的 彼 

遇 , 从 归 还 、 赔 侨 、 补 侨 或 其 他 解 决 措 施 中 受 益 。 

第 八 条 “ 其 他 承 诺 

方 应 当 遵 年 其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: 

所 做 出 的 特 别 承 诺 。 

第 九 条 “ 更 优 惠 条 款 

领 土 内 的 投 资 

如 果 缔 约 一 方 的 立 法 或 国 际 法 规 则 给 了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投 

内 应 比 资 的 待 通 比 本 协 定 更 优 惠 , 则 这 种 条 款 在 其 更 优 惠 的 范 匡 

本 协 定 优 先 适 用 。 

第 十 条 “ 代 位 原 则 

如 果 缔 约 一 方 对 其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提 供 了 
缔 约 

另 一 方 应 当 靳 认 该 缉 约 一 方 按 照 代 位 原 则 取 得 了 投 资 者 的 权 利 。 

非 商 业 风 险 的 财 政 担 保 , 并 据 此 对 该 投 资 者 支 付 了 赔 偿 金 , 

生 人 

匹 巳 十 一 条 “ 缔 约 一 一 与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之 间 的 争 议 

一 、 为 丁 解 设 缔 约 一 方 与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之 间 关 于 投 贾 的 

争 议 , 在 不 违 反 本 协 议 第 十 二 条 ( 缔 约 双 方 间 的 争 议 ) 的 前 提 下 , 

争 议 双 方 应 当 进 行 磕 名 。 

二 、 如 果 自 书 面 请 求 磋商 之 日 起 6 个 月 内 上 述 磋商 仍 没 有 统 

果 , 投 资 者 可 以 将 争 议 提 交 给 其 投 资 所 在 的 缔 约 方 法 院 或 者 行 政 

庭 , 或 者 将 争 议 提 交 国 际 仲 裁 。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 , 投 资 者 有 权 选 

择 提 英 给 : 

( 一 ) 依 据 1965 年 3 月 18 日 在 华 盛 颓 开 放 签 罪 的 《 解 决 

和 他 书 | 玖 | 民 之 间 投 资 争 端 公 约 》 设 立 的 “ 解 泓 投 资 争 端 
政 , 或 者 

( 二 ) 根 据 《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仲 裁 规 则 》 设 立 的 专 

玖 | 

司 冠 
门 阳 n



设 仲 裁 庭 , 除 非 争 议 双 方 另 有 约 定 。 

三 、 缔 约 方 在 此 同 意 将 投 资 争 议 提 芸 给 国 际 仲 裁 。 

四 、 如 果 争 议 已 经 依 据 第 二 款 规 跋 提 交 给 有 关 的 缔 约 国 适 格 

法 除 , 只 有 投 资 者 从 该 国 内 法 院 撒 回 案 件 以 后 , 该 争 议 才 能 提 爻 
书 | 际 仲 裁 。 

科 , 作 为 争 议 一 方 的 缔 约 国 在 程 序 q 无 权 以 其 豁 免 权 或 者 投 

资 者 已 经 根 据 保 险 合 同 获 得 了 部 分 或 者 全 部 损 害 赔 俚 的 事 实 作 为 

辣 护 。 

六 、 缔 约 一 方 不 得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解 欧 一 个 已 提 交 国 际 仲 裁 的 

和 s 

争 议 , 除 非 缔 约 另 一 方 不 遮 干 仲 裁 裁 欣 。 

仲 裁 裁 次 是 终 局 的 , 对 争 议 双 方 均 有 约 林 力 , 并 应 当 依 

据 有 关 缔 约 方 的 法 律 效 不 迟 延 地 执 行 。 

第 十 二 条 “ 缔 约 双 方 的 争 议 

一 、 缔 约 双 方 对 本 协 足 条 款 的 解 释 或 适 用 所 产 生 的 争 议 应 尽 

口 能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解 决 。 

、 卯 果 双 方 在 争 议 开 始 后 6 个 月 不 能 目 行 达 成 协 议 , 应 缔 

约 一 方 的 要 求 , 争 议 应 当 提 爻 三 人 仲 裁 庭 。 每 一 个 缔 约 方 应 各 任 

命 一 名 仲 裁 员 , 该 两 名 仲 裁 员 应 指 定 一 名 第 三 国 国 民 作 为 主 席 。 

三 、 如 果 缔 约 一 方 未 任 命 其 仲 裁 员 日 在 两 个 月 内 设 有 按 照 缔 

约 另 一 方 的 请 求 任 命 仲 裁 员 , 根 据 该 缔 约 方 的 请 求 , 该 名 仲 裁 员 
应 由 

副 

方 玖 

五 、 

荣 长 不 能 履 行 此 职 责 或 是 缔 约 一 方 国 

习 际 法 院 最 资 深 法 官 作 出 任 命 。 

中 裁 庭 应 根 据 缔 约 双 方 约 足 的 j 

民 的 
国 - 沥 
伟 N 

习 阳 法 院 院 长 任 命 。 

四 、 如 果 两 个 仲 裁 员 在 被 任 命 后 两 个 月 内 不 能 就 主 希 的 选 择 

达 成 一 致 , 应 缔 约 方 的 请 求 , 主 席 应 由 邝 | 

在 本 条 第 三 、 四 歌 规 足 的 情 况 下 , 

能 履 行 此 职 责 或 是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时 , 则 F 

际 法 院 院 长 任 命 。 

如 果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不 

副 院 长 作 出 任 命 ; 如 昂 

民 时 , 则 由 非 缔 约 任 何 一 

: 他 条 款 目 行 制 足 其 程 序 



规 则 。 缔 约 方 应 吊 目 负 担 其 指 洁 的 仲 裁 员 和 出 席 仲 裁 程 序 的 有 关 

费 用 。 除 非 仲 裁 庭 另 有 裁 决 , 首 席 仲 裁 员 的 费 用 和 其 他 费 用 应 由 

缔 约 双 方 平 均 分 抱 。 

七 、 仲 裁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, 对 每 一 缔 约 方 都 有 约 束 力 。 

第 十 三 条 “ 最 终 条 款 

、 缓 约 双 方 应 当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相 互 通 知 已 完 成 协 跋 生 效 必 

需 的 国 内 法 律 程 序 。 本 华 议 目 后 一 份 通 知 收 到 之 日 起 生 效 , 有 效 

期 为 10 年 。 除 非 缔 约 一 方 在 有 效 期 届 滢 前 6 个 月 书 面 通 知 对 方 终 

一 本 协 罡 , 本 协 跋 应 被 视 为 以 相 同 的 条 款 顺 延 两 年 有 效 期 , 并 依 

1 江 育 。 

、 在 本 协 跋 饿 正 式 通 知 终 止 的 情 况 下 , 协 定 第 一 至 十 二 条 

应 对 协 定 终 止 前 的 投 资 纳 缎 适 10 年 。 

三 、 本 协 定 替 代 了 1986 年 11 月 12 日 在 北 京 签 署 的 《 中 华 人 

民 共 和 国 政 庄 和 瑗 士 联 邦 政 府 天 于 相 互 促 进 和 保 护 投 资 华 定 》。 

下 列 代 表 , 经 双 方 政 府 正 式 授 权 签 署 本 协 跋 , 以 昭 信 年 。 

本 华 足 于 二 〇 〇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住 尔 尼 签 订 , 一 式 两 

份 , 每 份 都 用 中 文 、 法 文 和 灵 文 口 成 , 三 种 文 本 同 等 作 准 。 如 对 

文 本 的 解 释 发 生 分 歧 , 以 荣 文 本 为 准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瑛 土 联 邦 委 员 会 
代 “ 表 代 “ 表 
陈 德 铭 洛 伊 特 哈 德 
( 篆 字 ) ( 篆 字 )

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琴 士 联 邦 委 员 
会 关 于 促 进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货 
阮 乔 议 跋 书 

侄 此 中 华 人 

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资 | 

为 本 协 定 的 组 成 部 分 : 

在 

o 

一 一 

一 一 

民 共 和 匡 

办 定 之 时 , 

政 府 和 瑛 士 联 邪 委 员 会 在 签 署 关 - 促 进 

关 于 第 四 条 第 二 款 和 第 三 款 

]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方 

( 一 ) 在 本 华 跋 生 

( 二 ) 对 第 一 歌 所 

) 对 第 一 

吴 , 国 民 待 遇 不 适 用 于 
效 时 其 领 土 内 任 何 现 存 的 不 征 措施 , 

述 的 任 何 不 符 揩 施 的 延 缕 ; 

款 所 述 的 任 何 不 符 措 施 的 修 正 , 但 该 修 正 不 得 

增 加 此 措 施 在 修 正 前 廿 在 的 不 符 程 度 。 

这 些 不 符 措 施 将 饷 努 力 迷 澈 涓 除 。 

为 以 上 之 目 的 , 措 施 “ 一 词 系 指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所 札 取 的 

普 道 适 厌 的 揩 施 , 

缔 约 双 方 的 全 权 代 表 同 意 下 述 条 款 作 

无 论 是 否 是 法 律 、 法 规 、 规 则 、 程 序 、 欧 足 或 

者 行 政 行 为 的 形 式 。 

一 一 

五 条 第 二 款 第 二 项 才 适 厌 

, 状 中 坐 人 民 共 和 

( 一 ) 只 有 责 款 协 议 已 经 坊 

关 于 第 五 条 

咤 方 面 : 

申 

一 

相 关 的 外 汇 管 理 部 门 登 记 时 , 第 

( 二 ) 只 有 转 移 符 合 中 国 关 于 外 汇 管 制 的 法 律 法 规 规 跋 的 手 

绪 时 , 第 五 条 第 一 款 第 七 项 才 适 用 。 



如 果 中 国 法 律 有 天 条 款 不 再 要 求 上 述 手 缉 , 第 五 条 的 适 用 将 

不 受 上 建 医 见 。 

、 在 履 行 转 移 手 续 一 般 所 需 时 间 内 宋 成 的 转 移 , 应 袖 视 为 

第 五 条 第 一 款 所 拾 的 “ 设 有 迟 延 _ 。 上 述 期 间 应 从 具 有 全 部 和 真 

实 文 件 和 信 息 的 相 关 要 求 髂 提 爻 给 相 关 外 汇 管 理 部 门 之 日 开 始 , 

并 不 得 超 过 两 个 月 。 

关 于 第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

、 当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庄 作 为 争 议 一 方 时 , 可 以 要 求 相 关 

投 资 者 在 将 争 议 提 交 第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规 足 的 仲 裁 程 序 之 前 用 尽 中 
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法 律 法 规 规 足 的 当 地 行 政 复 议 程 序 。 该 复 议 程 序 

《 一 朋 。 
二 、 如 果 第 一 条 第 二 款 第 ( 三 ) 项 定 义 的 投 资 者 已 经 依 据 与 

三 国 的 投 资 协 定 中 类 似 第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的 规 足 提 交 了 仲 裁 请 

求 , 该 投 资 者 将 无 权 依 据 本 协 足 第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再 提 爻 相 同 的 

请 求 。 

关 于 第 十 一 条 第 三 款 

关 于 缔 约 方 同 意 将 投 资 争 议 提 交 国 际 仲 裁 , 双 方 认 为 该 款 规 

足 优 先 于 缔 约 方 可 能 加 人 的 关 于 投 资 争 议 解 欧 的 任 何 其 他 国 际 

协 定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瑞 土 联 邦 委 员 会 
代 “ 表 代 裙 
陈 德 铭 洛 伊 特 哈 德 
( 篆 字 ) ( 箭 字 )


